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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
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申請許可檢附文件檢核表

申請項目     □新設申請          
□展延申請
□許可證內容變更：□增加清除車輛□廢棄物種類□清除處理許可量□刪除清
  除車輛□車牌(號)換/補發□基本資料變更□變更專業技術人員
□重新申請

機構名稱 受理案(文)號： 
機構地址 管制編號  

審查項目
審查結果

說明
符合 不符 免附

壹、文件完整性

一、是否已繳納規費 □ □ □

二、是否依規定份數檢送（1式2份） □ □ □

三、是否裝訂、用印完整(提送定稿前無須裝訂) □ □ □

四、所有影本是否核蓋與正本相符章 □ □ □

二、授權書1份（使用印鑑樣式與登記不同時） □ □ □

貳、申請文件
一、申請表
1. 使用申請表格式(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 

系統匯出CL序號申請文件)是否正確
□ □ □

2.申請表內容
  (1)級別(比對數量、技術人員資格人數、廢棄物
     種類)

□ □ □

(2)機構名稱與地址(比對登記文件內資料) □ □ □

(3)負責人基本資料（比對身分證） □ □ □

(4)營業項目(廢棄物清除(理)業：J101030或
   J101090)

□ □ □

(5)種類與代碼（是否依環保署最新代碼表） □ □ □

(6)清除設備車號與清冊表車號相同 □ □ □

(7)貯存地點與設置計畫書相同(若未設置，免審) □ □ □

(8)說明隨車清除工具清冊（包含項目名稱、數量
     及說明）

□ □ □

(9)清除能力與清冊表總數量相同 □ □ □

(10)營運紀錄存放地點(除處理機構(或再利用)、
貯存場(轉運)站外皆應存放於公司設立地點)

□ □ □

二、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

1.原許可證影本(新申請案免付) □ □ □

2.公司(變更)登記表影本（適用公司） □ □ □

3.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（適用獨資行號） □ □ □

三、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□ □ □

四、清除或處理技術員文件
1.申請表-合格專業技術人員相關資料內容是否
  正確(WCDS申請表與附件內容一致性)

□ □ □

2.合格證書影本 □ □ □

3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□ □ □

4.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表(明細)影本（開立日期在3
    個月內）

□ □ 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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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項目     □新設申請          
□展延申請
□許可證內容變更：□增加清除車輛□廢棄物種類□清除處理許可量□刪除清
  除車輛□車牌(號)換/補發□基本資料變更□變更專業技術人員
□重新申請

機構名稱 受理案(文)號： 
機構地址 管制編號  

審查項目
審查結果

說明
符合 不符 免附

4.任職證明文件正本（開立日期在3個月內） □ □ □

5.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正本（開立日期在3個月
內，除技術員簽名外，請加蓋公司大小印鑑證
明）

□ □ □

6.無重複設置之情形 □ □ □

7.確認專責人員是否需完成到職訓練 □ □ □

8.專責人員退保或更換證明文件 (專責人員離職
或更換時)

□ □ □

五、廢棄物清除機具
1.廢棄物清除設備及效能說明清冊表內容是否正
確（包含清運量計算式）。

□ □ □

(1)清除車輛行車執照正反面影本（申請時，車
輛指定檢驗日期於審查期間須為有效期限
內）。

□ □ □

(2)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明（申請時，車輛保險
期間於審查期間須為有效期限內）。

□ □ □

(3)新領牌照登記書或各項異動登記書影本 □ □ □

(4)GPS審驗文件是否通過。 □ □ □

(5)車身標示證明照片，並標註三個月內拍照日
期（正面、2側面及車尾）。
一般許可標示：
（新申請者，除許可證字號免標示外，其餘應
標示完整）車門兩側標示 5*6公分公司名稱、
許可證字號、公司電話號碼、公害檢舉陳情
電話（字樣由左至右）。屬廂式及高斗之大
貨車者，二側車身加標示公司名稱及公害檢
舉陳情電話【 0800066666】 (字體大小以
15*15公分為原則）。
有害特性標示：

   按清運種類特性圖示，明顯固定標示於車身2
側及車尾（建議邊長 20*20公分以上）。

□ □ □

(6)車輛、車牌遺失換補證明(若無、免附) □ □ □

(7)清運過程防止廢棄物飛散、濺落、溢漏、惡
臭擴散、爆炸措施說明及證明圖片

□ □ □

A防止廢棄物飛散、濺落：設置防塵網設施等
防止廢棄物溢漏：車尾、車側設置截流溝、
收集污水桶設施等。
防止廢棄物惡臭擴散：設置密封壓縮式車輛
等防止爆炸措施：設置消防設備(如：滅火
器等) 以上證明圖片及說明

□ □ □

B清除「動物屍體」（D-0103）是否為密
封式車輛，「生活垃圾」、「事業活動

□ □ 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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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項目     □新設申請          
□展延申請
□許可證內容變更：□增加清除車輛□廢棄物種類□清除處理許可量□刪除清
  除車輛□車牌(號)換/補發□基本資料變更□變更專業技術人員
□重新申請

機構名稱 受理案(文)號： 
機構地址 管制編號  

審查項目
審查結果

說明
符合 不符 免附

產生之一般性垃圾」（D-1801）是否為
密封或高斗之車輛？

C清除「水肥或糞尿等廢棄物」（D-
0104）之車輛是否為水肥車？

□ □ □

D清除「廢玻璃、陶瓷、磚、瓦(粉、塊、
屑等)及黏土廢棄物」（D-04）、「土木
及建築廢棄物」（D-05）之車輛是否為
傾卸式車輛？

□ □ □

E清運生物醫療廢棄物加附冷藏設施證明
圖片（須顯示溫度）

□ □ □

F屬常壓液態罐槽體檢附檢驗合格證明文
件

□ □ □

(8)停車土地是否公司貨負責人所有，並檢附地
籍資料資料(倘非自有土地應檢具承租契約：
如停車處為公家道路則請說明並切結)

□ □ □

(9)車輛是否未先違規異動過戶後再辦理許可變
更？(刪除車輛應先辦理變更後才可辦理過
戶)

□ □ □

(10)常壓液態罐槽體檢附檢驗合格證明文件 □ □ □

六、五年內營運概況及違法事實。
1.五年內營運概況說明
(1)是否檢附五年內營運量總表(廢棄物項目、數

量)
□ □ □

(2)是否檢附事業單位委託明細表(事業單位名
稱、委託清運廢棄物項目)

□ □ □

2.五年內違法事實 (倘無則檢附切結書並核蓋公司大小章)

(1)說明五年內違法事實 □ □ □

(2)曾涉及刑罰(廢棄物清理法)遭移送(負責人亦
同)，請檢附起訴書或判決結果(未涉及檢附
切結)

□ □ □

(3)五年內未經撤銷或廢止許可證(機關名稱及負
責人) ，並檢附切結書

□ □ □

七、緊急應變說明書及廢棄物清除工具清冊

1.緊急應變說明書及隨車處理器材證明圖片 □ □ □

(1)廢棄物種類、有害成分及有害特性(非有害應
敘明廢棄物成分)、運輸容器。

□ □ 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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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項目     □新設申請          
□展延申請
□許可證內容變更：□增加清除車輛□廢棄物種類□清除處理許可量□刪除清
  除車輛□車牌(號)換/補發□基本資料變更□變更專業技術人員
□重新申請

機構名稱 受理案(文)號： 
機構地址 管制編號  

審查項目
審查結果

說明
符合 不符 免附

(2)依廢棄物性質，分別述明廢棄物散落、洩
露、火災等事故之防止污染擴大、劃定污染
範圍，隔離污染源，避免二次污染之方法等
緊急應變處理方式說明、緊急應變器具說明
（包含項目名稱、數量）、照片。

□ □ □

(3)依廢棄物性質，分別述明對人體之危害、個
人防護設備及救災時應注意事項(有害廢棄物
需含物質安全資料表)(清除有害廢棄物時檢
附)。

□ □ □

A(限有害)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應附緊急應變處
理器材，應包含項目名稱、數量及說明(拍攝
日期在3個月內)。

□ □ □

B(限有害)緊急應變方法說明書應包含以廢棄物
種類、有害成分及有害特性、運輸容器等分
別述明對人體之危害、個人防護設備及救災
時應注意事項(含物質安全資料表)。

□ □ □

C(限有害)緊急應變處理方式說明規劃，包含應
分別述明廢棄物散落、洩漏、火災等狀況及
緊急應變處理方法(如：防止污染擴大、劃定
污染範圍、隔離污染源，避免二次污染之方
法及回復原狀作業說明、緊急連絡人、緊急
聯絡電話)

□ □ □

D (限有害)若發生緊急事件，清除司機是否有緊
急應變能力及廢棄物判定能力

□ □ □

E (限有害)車輛清冊內車輛台數與實際司機人數
是否符合(公司投保證明、司機駕照)

□ □ □

八、清除車輛出車、貯存及轉運作業說明(無貯存及轉運作業者 2.~8.免填)
1.清除車輛出車作業說明(車輛停放位置、聘僱司

    機人數、車輛清運廢棄物之種類、行徑路線、
    清運範圍及清運頻率)

□ □ □

2.清除車輛貯存及轉運作業說明(未設置，免
    審)。

□ □ □

 (1)土地所有權狀、地籍資料及土地清冊(非自有
      土地者，並應附土地所有人或管理機關使用
      同意書)。

□ □ □

 (2)土地為都市計畫區內另檢附使用分區證明文 □ □ 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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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項目     □新設申請          
□展延申請
□許可證內容變更：□增加清除車輛□廢棄物種類□清除處理許可量□刪除清
  除車輛□車牌(號)換/補發□基本資料變更□變更專業技術人員
□重新申請

機構名稱 受理案(文)號： 
機構地址 管制編號  

審查項目
審查結果

說明
符合 不符 免附

   件。
 (3)其他符合用地使用用途證明文件。 □ □ □
 (4)使用執照及建築圖說(建管單位戳章)。 □ □ □
 (5)貯存場(或轉運站)設置計畫書。 □ □ □
    A貯存場配置圖(包含車輛動線) □ □ □
    B貯存或轉運設施(項目及設施設置情形) □ □ □
    C廢棄物貯存方法 □ □ □
    D截流排水設施及其他污染防治設施說明 □ □ □
    E場區配置圖 □ □ □
 (6)貯存及轉運作業說明。 □ □ □

九、加入宜蘭縣商業同業公會證明文件 □ □ □

十、其他指定審查事項 □ □ □

  1、申請清除廢食用油(D-1705)需檢附「清除機
       構清除廢食用油承諾事項」。

□ □ □

  2、許可期間內營運概況及違法事實改善情形製
       作圖表說明於營運期間內每月清運情形統計
       及違法事實改善情形說明)

□ □ □

十一、檢附自律切結聲明。 □ □ □

  十二、檢附事業單位意向書(新申請案件) □ □ □

以下空白

審查結果（審查機關填寫）

□同意 □通知補件 □ 駁回

承辦人：         科長：         秘書：         副局長：         局長：         


